附件2
市有关单位考核工作职责

市发展改革局（粮食局）：负责粮食收购、储备粮油管理、市场调控、应急保供以及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推进落实粮食仓储设施项目建设。负责粮食宏观调控，组织实施粮食进口计划，依法实施市场价格监督，制定实施粮食仓储物流发展规划。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储备费用、利息补贴和轮换补贴，及时足额安排粮食风险基金，指导市和县粮食风险基金使用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做好粮食直补、仓储、物流、质检体系建设等财政资金的财政财务管理，加强粮食仓储设施维修改造升级。

市农业局：负责督促各地完成省政府下达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耕地质量监测网络，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粮食生产科技水平，产粮大县等粮食核心产区和育制种大县建设，培育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粮食生产禁止区划定。

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协助解决粮库建设用地问题，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考核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市统计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统计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节水重大工程建设。

市环境保护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市工商局：负责考核粮食市场监管工作情况。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考核粮食流通、消费环节质量安全管理情况。

农发行揭阳市分行：配合有关部门对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到位实绩进行考评，负责支持协调地方各级粮油储备信贷资金需要及政策性用粮贷款安排。
市编办:配合牵头部门做好相关考核工作。

揭阳检验检疫局: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配合加强进口粮食质量安全把关进行定性评估;配合牵头部门做好相关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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